屏東縣104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海洋知識擂台PK大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104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三、屏東縣104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貳、目標：

 一、宣導知海~海洋知識內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二、深化愛海~海洋意識建立，永續經營海洋家園。

 三、提升屏東海洋教育資源網路使用率及成果展現。

參、對象：本縣各國中小學自由組隊參加，海洋教育聯盟協作學校(墾丁、大平、大光、

     水泉、山海、車城、滿州、石門、潮昇、武潭、枋寮、崎峰、白沙、竹林、海濱、楓林、

     全德、凌雲國小)務必報名參加。
肆、日期：104年10月24日(星期六)。

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大平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墾丁國小

陸、工作重點：

一、辦理全縣學生的海洋知識擂台PK大賽。

二、將擂台賽的成果，公佈於屏東海洋教育資源網，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柒、實施方式：

      一、由屏東縣國中小學生組隊，參賽隊伍每隊報名4人、學生不得跨隊或重覆報名，比賽時參賽選手未到齊或頂替，以棄權論，，每校至多報名二隊。競賽不分年級，只分國中組和國小組。

報名表(如附件一)，於104年10月9日前採用網路報名，寄至：injachen@gmail.com。電子郵件主旨註明「((國中(小) 海洋知識擂台PK大賽報名表」

  ＜聯絡人＞大平國小教導主任陳穎佳，TEL:(08)889-1584#12。
二、104年度海洋擂台賽題目內容以海洋教育主題為範圍，題庫已由本縣海洋教育輔導團審題，並公布於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ktocean.acsite.org/index.php/news)，參賽隊伍請自行下載使用。
三、比賽時由各隊派一人按鈴搶答，先按鈴者該隊先答，每位隊員均可回答，答錯者失去該題答題機會，由其他隊按鈴繼續搶答。

四、搶先按鈴者需在5秒內回答，若5秒內無法回答者，視為搶答失敗，由其他隊按鈴搶答。

五、比賽以搶分制，每回合10題，答對一題算1分，每回合結束時以獲得高分者獲勝，若有隊伍平分時，加賽1題決勝負。

六、比賽視報名隊數多寡採單淘汰或分組進行，於報名截止後公佈賽程，並請參賽隊伍公開抽籤，無法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七、比賽國中與國小組分開，各取第一名一隊、第二名二隊、第三名三隊，及優勝隊伍若干名，頒發獎狀及獎品給予鼓勵。指導老師報縣府敍獎，第一名指導老師嘉獎乙次，二、三名頒發指導老師指導証明。

八、比賽相關注意事項隨時公告於屏東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最新消息。網址(http://ktocean.acsite.org/index.php/news)

捌、實施期程

一、報名日期：104年10月9日前

二、公布參賽隊伍及賽程：104年10月16日

三、抽籤日期及領隊會議：104年10月16日10:00於大平國小校長室

四、比賽日期：104年10月24日(六)

五、比賽時間：104年10月24日上午8:30~9:00報到及說明比賽注意事項，未報到視為棄權，9:00開始比賽。

六、比賽地點：潮州鎮光春國小會議室。

玖、附則：

一、參加人員請各校給予公（差）假，帶隊老師於活動完畢六個月內補修一天，課務自調。

二、因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承辦學校將不供應紙杯及杯水。

三、承辦活動相關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畢依本府教職員獎懲原則獎勵。

拾、預期目標：

一、充實學生的海洋知能，提升學生海洋教育基本素養。

二、落實海洋教育課程與活動。

三、鼓勵各校將海洋教育納入課程計畫。

附件一、報名表
	屏東縣        國(中)小海洋知識擂台PK大賽報名表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連絡電話：
	屏東縣        國(中)小海洋知識擂台PK大賽報名表

	隊名：
	指導老師：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連絡電話：
註一、每校至多可報名二隊、每隊學生四人、不得重覆報名，不分組別、男女，年級(比賽分國中和國小組)

註二、報名表(如附件一)，於104年10月9日前採用網路報名，寄至：injachen@gmail.com。電子郵件主旨註明「((國中(小) 海洋知識擂台PK大賽報名表」，聯絡人：大平國小教導主任陳穎佳，TEL:(08)889-1584#12。

